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文件 
苏社教指〔 2020〕 25 号  

 

关于举办 2020年全省社区教育工作者 

线上培训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社指中心、各市（县、区）开放大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江苏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发

展社区教育的实施意见》，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社区教育工作者

全员培训，逐步提升社区教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根据省教育厅

语言文字与继续教育处下达的 2020 年度培训计划和当前疫情防

控的形势，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拟先期举办 2020 年全

省社区教育工作者线上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二、培训对象 

各设区市参加线上培训总数不少于 60 人，主要为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开放大学、社区教育机构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相关人

员。 

三、培训方式 

学员登录“江苏学习在线”（http://www.js-study.cn/）进行实

http://www.js-stud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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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注册，注册成功后进行在线学习。 

四、培训具体安排及内容 

1.9月 23日至 9月 25日，“江苏学习在线”开通“培训专栏”。

参培学员通过“江苏学习在线”完成用户注册后，进入“培训专

题”板块进行在线试学。视频学习不得拖拽，不得打开多个窗口

同时学习。视频学习完，获得相应学习时长。 

2.9月 25日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在线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品

牌建设、经验分享、乡村振兴、老年教育等，时长约为 750分钟。 

3.9月 30日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在线学习。学习内容包括科

研能力提升、资源建设、课程建设、学习型组织、社区教育发展

动态等，时长约为 600分钟。 

4.10月 30日前，参培学员完成相应学习模块。 

五、考核方式 

培训考核为过程性考核，学员学完全部培训内容，总共约 30

学时。符合条件的人员，培训学时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学

时认定管理系统。 

六、组织管理 

1.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负责课程开发及平台运维管

理，负责学员学习支持服务。 

2.各市教育局、开放大学负责本区域参培学员的报名组织、

学习督查。 

3.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会将各地参培学员学习培训

情况反馈到各市教育局和开放大学。 

4.各市教育局和开放大学可推荐优秀的线上参培并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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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后期线下的专题培训，进行现场学习交流。 

七、其他事项 

线上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培训合格，颁发相应的结业证书，

符合条件的人员，培训学时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学时认定

管理系统。请各市开放大学协助市教育局汇总好本区域参培人员

名 单 于 9 月 22 日 前 将 回 执 汇 总 表 发 送 至 邮 箱

675485467@qq.com。联系人:丁晓华,电话:025-86265339；王权，

电话：025-86265533。 

 

附件：2020年全省社区教育工作者线上培训回执汇总表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0年 9月 11日 

mailto: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自理。培训合格，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请各市教育局于9月15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sqjyglxy@163.com，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514-880910697、153
mailto: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自理。培训合格，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请各市教育局于9月15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sqjyglxy@163.com，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514-880910697、153
mailto: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自理。培训合格，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请各市教育局于9月15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sqjyglxy@163.com，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514-880910697、153
mailto: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自理。培训合格，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请各市教育局于9月15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sqjyglxy@163.com，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514-880910697、153
mailto: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往返交通费用自理。培训合格，纳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请各市教育局于9月15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sqjyglxy@163.com，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514-880910697、153


附件： 

2020 年全省社区教育工作者线上培训回执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  位 角色（管理者、教师） 手机 身份证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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